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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１９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公司现有董事

６

名，实到董事

６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

＞

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授权日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

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以上三备忘录合称为“《股权激励备忘录》”）

及《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

有关规定，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６

票，反对票数为

０

票，弃权票数为

０

票。

特此公告。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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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独立董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３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修订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形成了《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修订稿）》，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修订稿）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

综上，公司为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取得了批准和授权。

二、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可以获授股票期

权；

１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２

）最近三年内因为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鉴于公司和本次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况，因此，所有激励对象满足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三、公司本次授权情况概述

１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２

、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２２

，

０３５

，

５６１

万份，占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７％

，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股票期权数量

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比例（

％

）

占本次拟授

予股票期权

总量的比例

（

％

）

李友 执行副总裁

１４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７ ０．６３５

郭延生 高级副总裁

１２６

，

０００ ０．０１５ ０．５７２

章培林 高级副总裁

１２８

，

０００ ０．０１６ ０．５８１

吴健 高级副总裁

１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５ ０．５４５

何景霄 高级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１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０．４９９

向奇汉 高级副总裁

１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５ ０．５４５

郑雨林 高级副总裁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２ ０．４５４

朱铁生 高级副总裁

１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０．４９９

欧阳青 高级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２ ０．４５４

陈巧红 高级副总裁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２ ０．４５４

卢刚 高级副总裁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２ ０．４５４

薛峰 副总裁

９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４０８

胡彬 副总裁

９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４０８

谢志华 副总裁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２ ０．４５４

马德富 副总裁

８８

，

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３９９

李宏伟 副总裁

８８

，

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３９９

牛立伟 副总裁

８８

，

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３９９

杨晓柏 副总裁

８８

，

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３９９

徐宝东 副总裁

８８

，

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３９９

贾文新 副总裁

８８

，

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３９９

陈实 副总裁

８８

，

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３９９

其他核心

员工

１９

，

８８５

，

５６１ ２．４３７ ９０．２４３

合计

２２

，

０３５

，

５６１ ２．７００ １００

３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的禁售期如下：

（

１

）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２

）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６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４

、行权价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２５．１６

元。

四、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及授权安排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首次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

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划激励对象名单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的人选，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

行政处罚的人选； 该名单人员均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３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修订稿）》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就授权日等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议认为：

１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所确定的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同时，激励对象亦不存在《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规

定的禁止获授股权激励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２

、董事会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该授权日符合《管理

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同时股票期权的首次授

予也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综上，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并同意

１９０６

名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六、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授予相关问题的结论性法律意见

为：

本次授予的相关批准与授权、授权日的确定、授予条件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

法》、《备忘录》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规定，本次授予合法、有效。

七、《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鉴于董事会已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同时根据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公司的期权成本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按年进行

分摊，将影响今后几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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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２１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公司以书面议案方式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公司现有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议案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

监事会核查后认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划激励对象名单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不存

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的人选，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人选；该名单人员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

激励有关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３

号》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３

票，反对票数为

０

票，弃权票数为

０

票。

特此公告。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五日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授权日等

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现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２

号》、《股权

激励有关备忘录

３

号》（以上三备忘录合称为 “《股权激励备忘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授权

日等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１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所确定的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同时，激励对象亦不存在《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规

定的禁止获授股权激励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２

、董事会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该授权日符合《管理

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同时股票期权的首次授

予也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综上，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并同意

１９０６

名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吴晓球 、夏冬林 、李绍唐

二零一一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６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８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７２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

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２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７４８

浙江银轮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５１９

徐小敏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２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股份 本次转增股份 本次变动后股份

占总股本比

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１０

，

６２９

，

６２０ ３

，

１８８

，

８８６ １３

，

８１８

，

５０６ １０．６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８９

，

３７０

，

３８０ ２６

，

８１１

，

１１４ １１６

，

１８１

，

４９４ ８９．３７

股份总数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１．００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天台县福溪街道交通运输机械工业园区

咨询联系人：陶岳铮、许宁琳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６－８３９３８２５０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６－８３９３８８０６

九、备查文件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６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１４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份主营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份主营产品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

／

台

产品类别

产 量 销 量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增

减幅度

（

％

）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增

减幅度

（

％

）

汽车合计

３２５４８ ２９７４９ １１３９２５ ９７６４６ １６．６７ ２９８１１ ２９６２７ １１１２９３ ９８８３７ １２．６０

轻型车

２１９５６ ２１７４０ ７５９０９ ７１１６０ ６．６７ １９８６１ ２１４１２ ７２２０５ ６９９１６ ３．２７

ＳＵＶ

、

ＭＰＶ

及皮卡

１０５９２ ８００９ ３８０１６ ２６４８６ ４３．５３ ９９５０ ８２１５ ３９０８８ ２８９２１ ３５．１５

发动机合计

２１０７３ ２０４３１ ９４４２１ ７６６３８ ２３．２０ ２３４１９ ２０６２６ ９３８２６ ７７５２０ ２１．０３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４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１０

股分配、转增比例及每股分配、转增比例：

每

１０

股转增股数

１０

股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含税）

１

元

每股转增股数

１

股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含税）

０．１

元

●

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１０

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０９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

新增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１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本次分配以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９９３

，

８５０

，

５５４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并派发现金红利

１

元（含税）。本次实际用于

分配的利润共计派发股利

９９

，

３８５

，

０５５．４０

元，尚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年度。

２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３

、发放范围：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４

、按国家税法有关规定：

（

１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公司现金红利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

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９

元。

（

２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９

元。如

ＱＦＩＩ

股东取得

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退税申请。

（

３

）对于除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以外持有公司股份的投资者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发放

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

元。

三、分配、转增股本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３

、新增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４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一）发放现金红利的办法

１

、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发放。

２

、除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外，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

后再行派发。

（二）转增股份的办法

按照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 转增股份由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账户。转增股份过程

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零碎股份，按照零碎股份数量大小顺序排列，零碎股份数量相同的，由电子结算系

统随机排列。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排列顺序，依次均登记为

１

股，直至完成全部

转增股份。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转增 本次变动后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６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１６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３３

，

７６０

，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９７６

，

９７０

，

５５４ ９７６

，

９７０

，

５５４ １

，

９５３

，

９４１

，

１０８

三、股份总数

９９３

，

８５０

，

５５４ ９９３

，

８５０

，

５５４ １

，

９８７

，

７０１

，

１０８

七、实施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

１

，

９８７

，

７０１

，

１０８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收益

０．２４３４

元

／

股。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２３９９８８８

九、备查文件目录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０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１０４００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０９３６０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议案

＂

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二） 发放范围：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３３６

，

３８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４

元（含税），扣税后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９３６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３４９

，

８３５

，

２００

元。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３３６

，

３８０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４

元（含

税），共计分配

３４９

，

８３５

，

２０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３

，

５４８

，

００７

，

１４９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２０１０

年度不进

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三、 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二）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社会公众股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

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

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２

、非流通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和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六、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８９２６００５２

联系传真：

０５３１－８９２６００５０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文化东路

２９

号七星吉祥大厦

Ａ

座

邮政编码：

２５００１４

七、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８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开市起复牌。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１５

时

３０

分在公司二十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的通知及议案已经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告知各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会议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晓毅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经与会董事以记名方式投票

表决，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拟收购中国房地产开发合肥置

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收购中国房地产开发合肥有限公司（下称“中房合肥”）所持有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合肥置业有

限公司（下称“中房置业”）

１００％

股权。中房置业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９１５

，

９８９

，

４５４．１３

元，净资

产

５０１

，

９７１

，

８０６．６０

元，

２０１０

年营业收入

２６５

，

４５５

，

６０４．００

元，净利润

５０

，

４５１

，

３０３．３４

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９９２

，

１５１

，

２０８．９９

元，净资产

２３５

，

８８３

，

６８０．９８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营业收入

０

元，净利润

－６

，

０８８

，

１２５．６２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将会同中房合肥聘请中介机构，对中房置业的资产和负债开展审计评估等工作。公司将与中房

合肥在中房置业经审计和评估所对应的资产价值基础上，拟定中房置业

１００％

股权转让的价格。综合考

虑交易双方的资产规模等因素，公司确定中房置业

１００％

股权转让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４．３

亿元，董事

会授权董事长在此价格内签署股权转让的框架协议。 公司将在与中房合肥签署中房置业

１００％

股权转

让框架协议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８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资产意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风险提示：

１

、中国房地产开发合肥置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２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尚未就收购中国房地产开发合肥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与中国房

地产开发合肥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或正式协议。

３

、双方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后，此次收购事宜需提交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并提交中国房地产开发合肥有限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４

、经双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后，此次收购事宜还需依照批准权限提交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批准。

一、交易概述

１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收购中国房地产开发合肥有限公司（下称“中房

合肥”）所持有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合肥置业有限公司（下称“中房置业”）

１００％

股权。

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收购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的名称：中国房地产开发合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合肥新站区龙门岭路翠馨居商业

Ｂ

楼

１２

幢

３０５

号

法定代表人：傅雷

注册资本：

３３

，

２６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４０１０８００００２８７９５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维修及租赁；房产中介；物业管理；装饰工程；建筑材料销

售。

股东及持股比例：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鑫城”）持有中房合肥

１００％

股

权。

２

、中房合肥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为合肥鑫城，实际控制人为合肥新站综合开发试验

区国有资产管理局（以下简称“新站国资管理局”），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新站国资管理局隶属于合肥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管委会，合肥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系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

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 国家建设部将该试验区列为全国首家城市建设综合开发试

点区。合肥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系省级开发区，享有市级经济管理权限。

合肥鑫城是新站国资管理局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营运主体，其经营范围为：从事授权范围内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管理及项目投资管理；城市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事业项目投资、融资、建设、运营和管理；园

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经营管理；国有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停车场服务；房屋租赁。

３

、中房合肥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以

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本次收购标的为中房合肥所持的中房置业

１００％

股权。

该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该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

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

２

）中房置业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９１５

，

９８９

，

４５４．１３

元，负债总额

４１４

，

０１７

，

６４７．５３

元，

应收账款

０

元，净资产

５０１

，

９７１

，

８０６．６０

元，无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２０１０

年营业收入

２６５

，

４５５

，

６０４．００

元，营业利润

６７

，

２５７

，

３２９．９６

元，净利润

５０

，

４５１

，

３０３．３４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净额

８０

，

７７２

，

３１５．５２

元。中房置业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９９２

，

１５１

，

２０８．９９

元，负债总额

７５６

，

２６７

，

５２８．０１

元，

应收账款

０

元，净资产

２３５

，

８８３

，

６８０．９８

元，无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营业收入

０

元，营业

利润

－６

，

８５８

，

５２８．４５

元，净利润

－６

，

０８８

，

１２５．６２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净额

－３

，

２３７

，

１８９．４７

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

３

）根据新站国资管理局出具的《关于同意〈中国房地产开发合肥有限公司与中国房地产开发合肥

置业有限公司资产划转协议〉的批复》（合综试国【

２０１１

】

２

号），同意中房置业将其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年度会计报告（未经审计）所列示资本公积科目

４４４

，

０３８

，

６７２．３４

元中的

２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无偿

划转至中房合肥，并承诺将上述划转金额本息分期支付完毕。据此，中房置业净资产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５０１

，

９７１

，

８０６．６０

元调整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

２３５

，

８８３

，

６８０．９８

元。

（

４

）中房置业

２０１０

年营业收入

２６５

，

４５５

，

６０４．００

元，营业利润

６７

，

２５７

，

３２９．９６

元，，净利润

５０

，

４５１

，

３０３．３４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营业收入

０

元，营业利润

－６

，

８５８

，

５２８．４５

元，净利润

－６

，

０８８

，

１２５．６２

元。上述盈

利变化的主要原因中房置业

２０１０

年有颐和花园慧苑和舫苑二个项目竣工交付并结转收入和利润，而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没有项目竣工交付，所以没有收入，发生的期间费用产生亏损。

２

、本次收购前中房置业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合肥新站区龙门岭路翠馨居商业

Ｂ

楼

１２

幢

３０４

号

法定代表人：傅雷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４０１０８００００６７８４１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租赁、售后服务；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建材销售。

股东及持股比例：中房合肥持有中房置业

１００％

股权

３

、中房置业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房地产开发项目情况

项 目 土地面积（

ｍ

２

） 规划容积率 规划建筑面积（

ｍ

２

） 所在地区

颐和花园

Ｃ

地块

１０

，

５０８．１８ １．２３ １２

，

９２５．０６

合肥市

中房·兰郡

１６２

，

４１８．０５ １．２８ ２０７

，

８９５．１０

合肥市

颐景花园

２０

，

０５１．９０ １．８４ ３６

，

８００．００

怀远县

水岸阳光

２９８

，

９４６．６０ １．３４ ４００

，

５８８．４４

广德县

阳光水岸

１２２

，

７９１．７０ １．５０ １８４

，

１８７．５５

泾县

（

１

）颐和花园

Ｃ

地块：目前处于规划调整阶段，拟于

２０１１

年底开工。

（

２

）中房·兰郡：利兹庄园和华威庄园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开工，拟于

２０１１

年底竣工；约克庄园拟于

２０１１

年

底开工；兰爵堡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开工，拟于

２０１１

年底竣工。

（

３

）颐景花园：三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开工，拟于

２０１１

年中期竣工；四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开工，拟于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竣工。

（

４

）水岸阳光：一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开工，拟于

２０１１

年中期竣工；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开工，拟于

２０１２

年底竣工；三期和四期拟于

２０１２

年开工。

（

５

）阳光水岸：一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开工，拟于

２０１１

年底竣工；二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开工，拟于

２０１２

年底

竣工；三期和四期拟于

２０１２

年开工。

４

、 上述开发项目全部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披露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

书》中交易标的中涉及的部分资产。

四、收购意向的主要内容

１

、交易批准情况：收购意向已获得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会议审议通过。合肥新站综合开发试

验区管委会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下午召开主任办公会， 同意中房合肥将其所持有的中房置业

１００％

出

售给公司。

２

、公司将与中房合肥委托中介机构对中房置业进行审计和评估，然后根据审计和评估结果确定最

终交易价格。

３

、综合考虑交易双方的资产规模等因素，公司确定中房置业

１００％

股权转让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４．３

亿元，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此价格内签署股权转让的框架协议。

４

、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１

、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后，签署框架协议，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依照批

准权限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２

、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如果收购成功，公司将承接中房置业的优质经营性资产和优秀专

业技术人员， 中房置业拥有的一定规模土地储备和县级城市项目开发平台， 将有利于公司增加土地储

备、实现房地产业务的区域扩张，巩固区域性龙头房地产企业的地位。如果收购失败，对公司生产经营状

况没有影响。

七、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中房置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９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６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３５

，

２５９

，

２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１．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

元）；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

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３５

，

２５９

，

２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５２

，

８８８

，

８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２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０５２

张亦斌

２ ００＊＊＊＊＊０５３

马玲芝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２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６

，

１４０

，

３５９ ３６．６２％ ４３

，

０７０

，

１７９ １２９

，

２１０

，

５３８ ３６．６２％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１％ 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１％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０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４．４９％ ５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４．４９％

４

、外资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６４

，

９８０

，

３５９ ２７．６２％ ３２

，

４９０

，

１７９ ９７

，

４７０

，

５３８ ２７．６２％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９

，

１１８

，

８４１ ６３．３８％ ７４

，

５５９

，

４２１ ２２３

，

６７８

，

２６２ ６３．３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９

，

１１８

，

８４１ ６３．３８％ ７４

，

５５９

，

４２１ ２２３

，

６７８

，

２６２ ６３．３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２３５

，

２５９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７

，

６２９

，

６００ ３５２

，

８８８

，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具体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结构表为准。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３５２

，

８８８

，

８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１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泾茂路

１６８

号新海宜科技园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余其礼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２－６７６０６６６６－８６３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２－６７２６００２１

九、备查文件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０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０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０１４

，

３０６

，

３２４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９５

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五、其它事项说明

公司股东中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若需要提供完税证明的，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前与公司联系，

并提供税务局要求的相关材料以便我公司向税务局申请。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哈河街平庄能源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张建忠、尹晓东

咨询电话：

０４７６－３３２４２８１

、

３３２８４００

传真电话：

０４７６－３３２８２２０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2

2011

年

5

月

5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600048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

2011-018

债券代码：

122012

债券简称：

08

保利债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日前，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罗峰先生的辞职报告，罗峰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

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罗峰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1168

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编号：临

2011-015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共同投资设立西部矿业财务有限公司

获得中国银监会筹建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

西矿集团公司

"

）通知，公司与西矿集

团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西部矿业财务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核准为定，下称

"

财务公司

"

）已获得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

"

中国银监会

"

）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印发的《关于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筹建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批复》（银监复〔

2011

〕

122

号），批准筹建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西矿集团公

司将在收到此批复之日起六个月内完成筹建工作。财务公司尚需获得中国银监会关于财务公司开业

的批准。

公司与西矿集团公司共同投资设立财务公司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其中公司出资

3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60%

，西矿集团公司出资

2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40%

（详见

2010

年

9

月

28

日的临时公告

2010-020

、

021

号）。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144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

2011-015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度

业绩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1

年

5

月

9

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0

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

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沈国甫先生、总经理马月娟女士、独立董事张敏

华女士、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朱海东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5

日


